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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结束

表决通过有关法规、决议决定等 王鲁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早报12月 16日讯 16 日下午，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八大关会议厅
闭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鲁明主持
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韩
守信、张建刚、陈金国，秘书长华玉松
和22名委员出席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16件市办实

事进展情况、我市城镇老旧小区和城中
村改造建设工作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表决通过《青岛市停车场条例》《青岛市
违法建设治理条例》；表决通过青岛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2022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关于批准青岛市2023年提前下达新增
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方案的决议、关于青
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决议；表决通过青岛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召开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有关任免名
单和人事任免案。

王鲁明指出，要广泛宣传解读、认
真组织实施《青岛市停车场条例》《青
岛市违法建设治理条例》，进一步破解
人民群众关注的“停车难”问题和违法

建设问题。要加快推进关于高品质保护
提升太平山中央公园和浮山森林公园议
案的办理，力争早日向市民开放；要扎实
推动关于实施爱老助老五项行动议案的
办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增强老
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高质量完成
市办实事年度任务，稳步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和城中村改造工作，让人民群众得
到更多实惠。要完善代表建议办理机
制，盯紧满意度、强化落实率，努力将代
表建议转化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实
际举措。

副市长耿涛，市中级法院院长张正
智，市检察院检察长段连才，青岛海事法
院院长吴锦标，市监委、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相关部门、市直相关部门、各区市人大
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
列席会议。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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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 12月 16日讯 12 月 16 日，市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青岛市停车场条例》《青岛市违法建
设治理条例》。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室有关负责人对两个条例进行了解读。

建设“全市一个停车场”

《青岛市停车场条例》共 7章 69条，
从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道路停车泊位
的设置、停车场的使用、智慧服务与监督
等方面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待报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后于2023年3月1日起施
行。

道路作为城市交通的主要设施，首
先应当满足通行的功能要求。条例规
定，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应当遵循严格控
制和中心城区减量化的原则，符合区域
道路停车泊位总量控制要求，与道路交
通状况以及交通承载能力相适应，优先
保障行人、机动车通行。同时考虑到，有
些住宅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停车供需矛

盾比较突出，需要尊重现实作出相应规
定，为此，条例明确，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的住宅小区周边可设置限时停车泊位。

道路具备节假日、夜间等时段性停
车条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
据情况设置限时段道路停车泊位。条例
还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
道路停车泊位至少每年评估一次，并依
据评估结果对道路停车泊位进行调整。

针对老旧小区、医院、学校等重点区
域停车难问题，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扩
建交通客运换乘站、中小学校、医院以及
其他客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应当在项目
用地范围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
时停靠上下乘客；新建中小学校，应当针
对校内教职工停车需求与接送学生停车
需求分别设置停车泊位，并同步设置接
送系统；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区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一点一策的要
求，制定片区停车综合改善方案。

条例还对停车场价格调控、使用管
理、共享停车、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作出规

定。明确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管理的停车场，制定差别化的停车服务
收费标准；推行错时共享停车的政策取
向；将信息化建设作为停车场建设的刚
性要求，着眼“全市一个停车场”建设，推
动停车数据信息联网，促进停车资源高
效利用。

加强违法建设源头防控

为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市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青岛市违法建设治理条例》，待报省
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 2023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完善工作机制，解决违法建设“协同
难”。条例明确市、区（市）人民政府建立
违法建设治理协调工作机制，研究、协调
解决违法建设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区

（市）人民政府、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开
展本辖区内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市、区

（市）人民政府组织建立违法建设处置信

息共享机制，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
信息数据共享互通。

加强违法建设源头防控，解决违法建
设“防控难”。条例着眼于完善全过程防控
链条，明确建立基层网格巡查制度，强化物
业公司的登记、巡查、劝阻、报告义务，强化
规划主管部门和查处机关之间的衔接配
合，明确其他政府部门的防控职责和社会
单位的协助义务。

明确违法建设的具体情形，解决违法
建设“认定难”。条例明确对已建成的建

（构）筑物是否属于违法建设，依据建设时
施行的法律、法规予以认定；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细化违法建设的具体情形
和处置方式，针对上位法规定的尚可采取
改正措施、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无法采取改
正措施又不能拆除的三种情形，条例对其
划分标准和相应的处置方式作了更加细
化、具体的规定。

明晰处置程序和措施，解决违法建设
“查处难”。条例明确对正在进行的违法
建设，查处机关应当责令停止建设并限期
改正或者拆除，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
期不采取的，市、区（市）政府可以责成查
处机关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
施，进一步规范实施限期拆除和强制拆除
的程序和要求。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早报12月 16日讯 经市政协十
四届十二次主席会议研究，建议政协
第十四届青岛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于 2022年 12月下旬召开，正式会期 4
天半。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听取和讨
论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
书记陆治原讲话；听取和审议政协

第十四届青岛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十四
届青岛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
作报告；列席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青岛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
告；举行大会选举；审议通过政协第
十四届青岛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

治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青岛
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提
案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
十四届青岛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蔺君妍）

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
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下旬至
2023年1月上旬召开。建议会议
议程是：

一、听取和审议青岛市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青岛市 2022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2023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批准青岛市 2022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2023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青岛市 2022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2023年预算草案；

批准青岛市 2022 年市级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2023年市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青岛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青岛市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八、审议《青岛市人民代表大

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
九、其他事项。

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拟于12月下旬召开

青岛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召开青岛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的决定

（2022年12月16日青岛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小区周边可设限时停车泊位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青岛市停车场条例》《青岛市违法建设治理条例》

青岛两会12月下旬至明年1月上旬召开


